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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协议项下回购义务

提供担保事项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北京康乐

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乐卫士”、“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机

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

管办法（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康乐

卫士关联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协议项下公司回购义务提供担保事项进行了

核查，具体如下：

一、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康乐卫士（昆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昆明康乐”）经营发展需要，昆明康乐拟以增资扩股方式进行股权融资，

昆明市创新创业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双创

基金”）、云南烁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烁锦投资”）拟以货币方式向昆明

康乐合计增资 14,950 万元，认购昆明康乐新增注册资本合计 2,412.06 万元（以

下简称“本次增资”或“本次交易”）。其中双创基金拟以 10,000万元认购昆明

康乐新增注册资本 1,613.42万元，烁锦投资拟以 4,950万元认购昆明康乐新增注

册资本 798.64万元。

公司放弃对昆明康乐本次增资的优先认缴出资权，本次增资完成后，昆明康

乐注册资本由 45,450.00万元变更为 47,862.06万元，公司持有昆明康乐的股权比

例由 100.00%变更为 94.96%，公司仍为昆明康乐控股股东，昆明康乐仍为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为实施上述增资事项，公司实际控制人陶涛、控股股东天狼星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狼星集团”）拟共同为增资协议项下公司回购双创基金和烁

锦投资持有的昆明康乐股权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昆明康乐将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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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资总金额的设备分别抵押给双创基金、烁锦投资，用于担保公司回购义务

的履行。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天狼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99号-2层地下二层 A042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99号-2层地下二层 A042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08年 7月 1日

法定代表人：陶涛

实际控制人：陶涛

注册资本：50,000,000元

实缴资本：50,000,000元

主营业务：投资及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投资管理咨询。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

信用情况：非失信被执行人

（二）自然人

姓名：陶涛

住所：北京市崇文区******

目前职务：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

信用情况：非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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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配套协议中关于关联方担保的主要条款

（一）天狼星集团、双创基金、昆明康乐、公司四方签署的《担保合同》

1、签署主体

保证人（甲方）： 天狼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人（乙方）：昆明市创新创业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丙方：康乐卫士（昆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丁方：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主要担保条款

根据主合同投资收益分配及投资本金退出相关约定，在满足条件下，丁方回

购乙方所持有的丙方股权，甲方为丁方回购股权事宜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即在符

合主合同约定股权回购的条件下，如丁方未按约定回购乙方之股权的，甲方应无

条件，对乙方所持有的丙方之股权进行回购。甲方同意按照主合同约定回购价格，

承担回购责任。

（二）陶涛向双创基金出具的《保证担保函》

1、签署主体

保证人： 陶涛

债权人：昆明市创新创业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2、主要担保条款

基于贵方的利益，陶涛作为昆明康乐卫士、北京康乐卫士的实际控制人，为

了确保债务人切实履行系列协议项下投资本金、8%年化收益以及违约金等的全部

责任和义务，本人在此不可撤销地向贵方承诺，就主债务向贵方提供无限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三）烁锦投资、天狼星集团、陶涛签订的《保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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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签署主体

甲方（“债权人”）：云南烁锦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 1：天狼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 2：陶涛

2、主要担保条款

甲方与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债务人”）签订了

《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烁锦投资有限公司之远期股权收

购协议》(以下简称“《股权收购协议》”或“主合同”)

为确保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能得到完全、适当的履行，保障甲方在主

合同项下的债权的实现，保证人（乙方 1及乙方 2）自愿向债权人提供无条件的

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甲方同意接受该担保。

四、本次担保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5年 1月 24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此外，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试行）》之第 7.2.11条规定：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进行下列关联交

易时，可以免予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五）上市公司单方面获

得利益的交易，包括受赠现金资产、获得债务减免、接受担保和资助等。综上，

上述议案无需回避表决、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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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担保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担保事项，系充分利用关联方的担保能力优势，由公司实际控制人陶涛、

控股股东天狼星集团拟共同为增资协议项下公司回购双创基金及云南烁锦持有

的昆明康乐股权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公司关联方提供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且根据相关规则该议案无需回避表决、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

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关联方提供担保事项符合经营发展的实际

需要，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担保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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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关联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协议项下回购义务提供担保事项的核查意见》

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赵洞天

王天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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